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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函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41-3號
聯絡人：陳先生
聯絡電話：(02)2754-1255 分機2607
電子郵件：stchen3@ida.gov.tw
傳真：(02)2704-3784

受文者：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9日
發文字號：產策字第112013404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013404500_銀行公會新聞稿及自律規範.pdf、013404500_貸款要點(台商

回台和根留台灣).pdf、013404500_經濟部疫後振興貸款持續受理申貸新聞稿.
pdf)

主旨：因應產業景氣低迷，政府相關單位及金融機構已提供包括

貸款本金還款展延、「歡迎臺商回臺投資專案貸款」和

「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專案貸款」貸款期限展延，以及

「疫後振興專案貸款」持續受理申貸等資金融通措施，敬

請轉知貴會會員廠商，請查照。

說明：

一、延長企業紓困相關金融協助措施施行期間：

(一)企業有繼續經營意願且繳息正常者，如有財務週轉需

要，在113年12月31日以前到期須展延之貸款本金，得向

金融機構申請展延6個月，以及舊貸展延案件之存單徵提

鬆綁、免徵提預估財報等簡化措施，也一併延長至113年

12月31日。

(二)詳情請見「銀行公會延長企業紓困相關金融協助措施施

行期間新聞稿」(如附件1)或至https://www.ba.org.tw

/Notice/Detail/1759 瀏覽。業者若有需求請洽各往來

檔　　號:
保存年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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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二、修正「歡迎臺商回臺投資專案貸款要點」及「根留臺灣企

業加速投資專案貸款要點」，展延貸款期限：

(一)原貸款期限規定「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10年（含寬限

期），寬限期最長3年」，增訂「前項期限規定，得由承

貸銀行視申貸企業實際需要予以展延，惟貸款期限展延

後不增加本基金應支付之委辦手續費總額。」(如附件

2)。

(二)詳情請至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網頁「融資業務」

區瀏覽，或撥服務專線(02)2559-7171 #3153。

三、經濟部「疫後振興專案貸款」持續受理申貸：

(一)為解決受疫情影響之事業貸款需求，經濟部於112年4月

17日起辦理「疫後振興專案貸款」，因申請貸款踴躍，

貸款利息補貼預算已用罄，自112年10月起不提供利息補

貼，但仍持續受理中小企業申貸，並由信保基金提供8-

10成信用保證、最高利率為2.095%，原申貸經濟部紓困

振興貸款事業得借新還舊等條件均維持不變，金融機構

將持續受理至114年10月底止(如附件3)。

(二)詳情請洽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馬上辦服務中心」

免付費專線0800-056-476，或至該署網站「振興轉型輔

導專區」查詢相關資訊https://0800056476.sme.gov.tw

/plus/ 。

正本：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中華民國
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台
灣顯示器產業聯合總會、社團法人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台灣電路板協會、台
灣資源再生工業同業公會、台灣資源再生協會、臺灣環保暨資源再生設備工業同
業公會、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鋼線鋼纜工業同業公會、台灣螺絲工業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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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公會、台灣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表面處理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金屬品冶製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台
灣區電線電纜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熱浸鍍鋅協會、台灣鎖業暨五金發展協
會、台灣帷幕牆技術發展協會、台灣輕金屬協會、台灣金屬熱處理學會、社團法
人高雄國際鋼鐵經營協會、台灣銲接協會、台灣區彈簧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省彈
簧科技研究協會、台灣鍛造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鋁門窗經營協會、台灣雷射鈑
金發展協會、台灣板金經營協會、彰化縣水五金產業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螺
絲貿易協會、中華民國粉體及粉末冶金協會、台灣鑄造學會、台灣軸承暨傳動件
輸出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台灣電子設備協會、社團法人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
人協會、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臺灣縫
製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飲用水設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流體傳動工業同
業公會、臺灣木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潭雅神工業廠商協進會、台灣工具機暨零
組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切削刀具研發製造協會、台灣
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車體工業同業公會、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航太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造船工業同業公會、臺灣遊艇工業同業公會、
社團法人中華軌道車輛工業發展協會、台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台灣區石油化學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塑膠原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黏性膠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高壓氣
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樹脂及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
公會、台灣區酸鹼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染料顏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水泥工業
同業公會、台灣區水泥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石礦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區印刷暨機械材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玻璃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耐火材料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紙器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眼鏡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預拌混凝土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磚瓦工業同業公會、台
灣區瀝青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清潔用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陶瓷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塗料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化粧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生物產業發展協會、台
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臺灣中藥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區動物用醫藥保健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臺灣環
境衛生用藥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台灣
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紡紗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毛紡織工業同
業公會、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絲綢印染
整理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毛巾工業同業公
會、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地毯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針織工業同業
公會、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毛衣編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加工出口區
製衣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織襪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手套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帽子輸出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手提包輸出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漁網具製造工業同
業公會、台灣區釀造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玉米類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乳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植物油製煉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大麥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米穀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臺灣烘焙油脂工業同業公會、臺灣飼
料工業同業公會、臺灣胺基酸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製冰冷凍冷藏工業同業公
會、臺灣區蜜餞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蔬果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動屠宰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水產工業同業公會、臺灣糖
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麵粉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保健營養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糕餅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省糕餅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臺灣精品品牌協
會、臺灣創意生活產業協會、工業設計協會、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中華平面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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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協會、台灣包裝設計協會、中華民國景觀學會、台灣設計聯盟、台灣優良設
計協會、社團法人臺灣數位企業總會、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國品永續精
銳聯盟

副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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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疫後振興貸款雖自112年10月起無利息
補貼，但仍持續受理申貸

發布日期：2023-09-28  點閱人次：17812

    為解決受疫情影響之事業貸款需求，經濟部於112年4月17日起辦理「疫後振興專案貸

款」，因申請貸款踴躍，自112年10月起不提供利息補貼，但仍持續由信保基金提供高成

數保證、低利貸款及借新還舊等措施至114年10月底止，有需求的中小企業可向承貸金融

機構提出申請。

    經濟部表示，「疫後振興專案貸款」目前已協助6萬5千多家中小企業取得逾5,800億元

融資，因貸款利息補貼預算用罄，自112年10月起不補貼利息，惟仍持續受理中小企業申

貸，並由信保基金提供8-10成信用保證、最高利率為2.095%，原申貸本部紓困振興貸款

事業得借新還舊等條件均維持不變，金融機構將持續受理至114年10月底止。「疫後振興

專案貸款」可提供中小企業申貸金額最高為3,500萬元，員工未滿5人或稅籍登記業者可申

貸金額最高為400萬元，確保中小企業資金不斷鏈。

    除「疫後振興專案貸款」外，為協助中小企業朝低碳化、智慧化及符合環安要求，經濟

部亦推出「低碳智慧納管專案貸款」，目前已申貸4,761件，申貸金額逾900億元，符合

低碳化或智慧化轉型發展或納管工廠及特定工廠之基礎設施優化需求之中小企業可向金融

機構提出申請，目前尚可提供利息補貼。

    如中小企業對於「疫後振興專案貸款」及「低碳智慧納管專案貸款」有任何問題，可電

洽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馬上辦服務中心」免付費專線0800-056-476提供諮詢，另

提供24小時智能客服。中小企業備妥貸款相關資格證明文件，即得逕洽金融機構辦理或

申請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免費之財務協處服務，詳情可上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網站「振

興轉型輔導專區」查詢相關資訊https://0800056476.sme.gov.tw/plus/。

發言人：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陳副署長秘順

聯絡電話：02-2366-2203

電子郵件信箱：mschen@sme.gov.tw

https://www.sme.gov.tw/masterpage-tw
https://www.sme.gov.tw/category-tw-2273
https://www.sme.gov.tw/list-tw-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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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聯絡人：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李組長佳瑾

聯絡電話：02-2366-2343

電子郵件信箱：jjlee@sme.gov.tw



【銀行公會延長企業紓困相關金融協助措施施行期間】

新聞稿(112.11.6)

銀行公會前將所訂企業相關金融協助措施施行期間延長至 112

年 12月底止，鑒於該等協助措施之施行期間將於 112年 12月

31日屆期，銀行公會考量全球因通貨膨脹而起之升息等因素

對經濟造成之衝擊，加以部分產業尚未完全擺脫疫情影響，

故配合政府政策規劃，提供企業有充分恢復之緩衝期間，以

減輕財務壓力，並持續協助產業強化疫後經濟復甦動能。銀行

公會於112年 10月 20日第 14屆第 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將所訂企業舊有貸款展延之金融協助措施續予延長，並函報

金管會及中央銀行備查，俟主管機關核復後函知各會員銀行

配合辦理，重點說明如下：

一、企業有繼續經營意願且繳息正常者，如有財務週轉需要，

在 11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到期需展延之貸款本金，得向

金融機構申請展延 6個月，以及舊貸展延案件之存單徵

提鬆綁、免徵提預估財報等簡化措施，也一併延長至113

年 12月 31日。

二、「會員銀行辦理經濟部移送企業債權債務協商案件自律規

範」受理申請期限，自112年 12月 31日延長至113年 12

月 31日。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經濟部移送企業債權債務 

協商案件自律規範 

本會 100 年 12 月 9 日第 10 屆第 2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 100 年 12 月 15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020007170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0 年 12 月 15 日台央業字第 1000055530 號函洽悉 

本會 101 年 5 月 31 日第 10 屆第 4次理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 101 年 6 月 22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100190980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1 年 6 月 18 日台央業字第 1010026013 號函洽悉 

本會 101 年 11 月 29 日第 10 屆第 5次理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 101 年 12 月 24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100407850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1 年 12 月 17 日台央業字第 1010050474 號函洽悉 

本會 102 年 5 月 30 日第 10 屆第 27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 102 年 6 月 20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200169650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2 年 6 月 14 日台央業字第 1020024334 號函洽悉 

本會 102 年 10 月 25 日第 11 屆第 1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本會 102 年 11 月 28 日第 11 屆第 2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 102 年 12 月 16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200342570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2 年 12 月 9 日台央業字第 1020049159 號函洽悉 

本會 103 年 5 月 29 日第 11 屆第 2次理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 103 年 6 月 11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300161820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3 年 6 月 11 日台央業字第 1030024023 號函洽悉 

本會 103 年 11 月 27 日第 11 屆第 13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 103 年 12 月 11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300349520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3 年 12 月 10 日台央業字第 1030045845 號函洽悉 

本會 104 年 5 月 28 日第 11 屆第 18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 104 年 6 月 12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400135510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4 年 6 月 8 日台央業字第 1040024468 號函洽悉 

本會 104 年 11 月 26 日第 11 屆第 4次理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 104 年 12 月 17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400303130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4 年 12 月 9 日台央業字第 1040052437 號函洽悉 

本會 105 年 11 月 24 日第 12 屆第 2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金管會 105 年 12 月 13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500299590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5 年 12 月 9 日台央業字第 1050048165 號函洽悉 

本會 106 年 11 月 30 日第 12 屆第 3次理事會議核議通過 

金管會 106 年 12 月 12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600299430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6 年 12 月 13 日台央業字第 1060048689 號函洽悉 

本會 107 年 11 月 29 日第 12 屆第 22 次理監事會議核議通過 



金管會 107 年 12 月 11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701211560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7 年 12 月 10 日台央業字第 1070047360 號函洽悉 

本會 108 年 11 月 28 日第 13 屆第 2次理監事會議核議通過 

金管會 108 年 12 月 13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80139302 號函洽悉 

中央銀行 108 年 12 月 12 日台央業字第 1080046734 號函洽悉 

本會 109 年 3 月 18 日第 13 屆第 1次臨時理事會議核議通過 

金管會 109 年 3 月 25 日金管銀國字第 1090134239 號函備查 

中央銀行 109 年 3 月 25 日台央業字第 1090012050 號函洽悉 

本會 110 年 6 月 7 日第 13 屆第 1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議核議通過 

金管會 110 年 6 月 15 日金管銀國字第 1100139212 號函備查 

中央銀行 110 年 6 月 16 日台央業字第 1100023039 號函洽悉 

本會 111 年 4 月 28 日第 13 屆第 2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核議通過 

金管會 111 年 5 月 11 日金管銀國字第 11101373661 號函備查 

中央銀行 111 年 5 月 10 日台央業字第 1110017157 號函洽悉 

本會 112 年 10 月 20 日第 14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金管會 112 年 11 月 3 日金管銀國字第 1120150007 號函備查 

中央銀行 112 年 11 月 7 日台央業字第 1120039230 號函洽悉 

 

一、企業依「經濟部協助企業辦理銀行債權債務協商作業要點」向

經濟部申請銀行債權債務協商輔導協處，經該部評估診斷通過

並轉送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辦理債權債務協商之案件，金融機構

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於二週內召開債權債務協商會議，協商續

借、展延或協議清償案件，前述展延案件之展延期間至少為 6 

個月。債權債務協商會議召開前，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應邀集

債權金融機構召開會前會，以評估可行性及還款條件。若經

評估認尚具經營價值，其償債計畫尚屬可行且未來有還款能

力者，各債權金融機構應依協商內容，採一致性步驟辦理。 



(二)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或經前款會前會決議如認為有必要，得要

求借款企業之負責人、大股東或經濟部人員參與協商會議，

同時為確認借款企業之協商真意，得要求借款企業及其負責

人、大股東出具「繼續經營承諾書」(格式如附件)。上述負

責人、大股東之定義如下： 

1.負責人：公司董、監事，但債權銀行得視個案情況自行界

定負責人之範圍。 

2.大股東：持股 10%以上且未擔任董監事職務之股東，但債

權銀行得視個案情況自行界定大股東之範圍。 

(三)前述債權債務協商會議決議經佔金融機構債權總額二分之一

以上之同意後，全體債權金融機構應一體遵循。 

(四)各債權金融機構對續借、展延及協議清償案件於主辦債權金

融機構評估作業期間，暫不緊縮銀根。 

(五)企業原借款續借、展延及協議清償案件如已有協商決議者依

原協議辦理，惟前述已有協商決議之債權金融機構仍宜配合

債權債務協商會議之結論辦理。 

(六)前述續借、展延及協議清償案件，金融機構如認有必要，得

依協商會議決議要求企業聘請經金融機構認可之會計師或財

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中小企業聯合輔導中



心）對企業營運及資金流向予以監督控管。 

(七)企業原借款如有經債權金融機構讓售予資產管理公司者，前

述債權債務協商會議及會前會必要時得邀該資產管理公司列

席商議。 

二、金融機構得對借款企業增提適當之授信條件(如:徵提適當之連

帶保證人、不得提前償還他行放款、資產不得再提供他人設

定、維持適當之財務比率、適度調整借款利率、要求會計師監

控其金流…等)，以協助借款企業維持正常營運條件及利金融機

構暸解該企業借款資金運用情形。 

三、為防範借款企業或其保證人利用協商期間進行人員、組織重大

調整、脫產或轉讓帳款等有害金融機構債權之行為，如有上述

情事發生，金融機構得採行適當保全措施或提出反對協商之異

議。 

四、為降低企業支出，以利企業度過經營困境，並符合公平正義及

社會期待，必要時，金融機構得要求企業負責人、董監事及高

階主管之報酬予以適當調整，並由債權銀行團監控。 

五、對未遵守協議者之制約機制： 

(一)債權金融機構違反協商決議者，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接獲企業

申訴後，應即進行瞭解及處理，並呈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中央銀行、經濟部，及副知本會。 

(二)企業若未履行協商決議時，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召集全體債

權金融機構研商有關措施及後續處理方式。 

六、金融機構各級授信承辦人員辦理前揭授信續借、展延、協議清

償或擔保調整事宜，免除相關行政責任。 

七、本規範適用對象為： 

（一）國內企業。 

（二）由國內企業作保或互保之境外企業。 

（三）與國內企業共用額度之境外企業。 

（四）與國內企業共同編製合併報表之境外企業。 

八、本規範受理申請期限至 113 年 12 月底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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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臺商回臺投資專案貸款要點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7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70次管理會訂定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4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71次管理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30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74次管理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17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76次管理會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25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97次管理會修正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106次管理會修正 

一、 目的 

為爭取優質臺商回臺投資，積極協助臺商回臺，以活絡國內投資，促進

經濟發展，訂定本要點。 

二、 資金額度與來源 

貸款總額度為新臺幣 7,100億元，由本基金支付委辦手續費，委由承貸

銀行出資辦理，貸款風險由承貸銀行承擔。 

委辦手續費支付方式如下： 

(一) 貸款總額度377億元以內，依實際貸放平均餘額以年息 1.5%支付，

惟支付期間最長不超過 10年。 

(二) 貸款總額度逾 377億元至 5000億元： 

 1. 中小企業貸款： 

 依實際貸放餘額以年息 1.5%支付，惟支付期間最長不超過 5年。 

 2. 非中小企業貸款： 

每家廠商累計貸款額度前 20 億元，依實際貸放平均餘額以年息

0.5%支付；額度逾 20億元至 100億元部分，依實際貸放平均餘

額以年息 0.3%支付；額度逾 100 億元部分，依實際貸放平均餘

額以年息 0.1%支付；惟支付期間最長不超過 5年。 

(三) 貸款總額度逾 5,000億元後或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日以後申請適

用「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資格認定者： 

1. 中小企業貸款：依實際貸放餘額以年息 0.7%支付，惟支付期間最

長不超過 3年。 

2. 非中小企業貸款：每家廠商累計貸款額度前 20億元，依實際貸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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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餘額以年息 0.5%支付；額度逾 20億元至 100億元部分，依

實際貸放平均餘額以年息 0.3%支付；額度逾 100 億元部分，依

實際貸放平均餘額以年息 0.1%支付；惟支付期間最長不超過 3

年。 

三、 受理申請期間 

(一) 貸款對象於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31日前向投資臺灣事務所提出歡

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申請者，應於 111年 12月 31日前向承貸

銀行提出貸款申請。 

(二) 貸款對象於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向投資臺

灣事務所提出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申請者，應於 114 年 12

月 31日前向承貸銀行提出貸款申請。 

(三) 核貸金額累計達貸款總額度時，承貸銀行應停止受理貸款申請。 

四、 貸款資格 

符合「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適用對象 

五、 貸款範圍 

(一) 興建廠房及相關設施。 

(二) 購置機器設備。 

(三) 中期營運週轉金。 

六、 貸款額度 

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申請人財務狀況核定，最高不得超過該計畫投資成

本 80%。 

中期營運週轉金核貸額度比率由承貸銀行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授

信準則」相關規範及銀行徵授信原則審酌核貸。 

七、 貸款利率 

本貸款利率不超過郵政儲金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0.5個百分

點計息；如郵政儲金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調整時，應即隨同機動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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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貸款期限 

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 10年(含寬限期)，寬限期最長 3年。 

前項期限規定，得由承貸銀行視申貸企業實際需要予以展延，惟貸款期

限展延後不增加本基金應支付之委辦手續費總額。 

九、 辦理單位 

本貸款由本國公、民營銀行辦理貸放事宜，並遴選經理銀行辦理融資管

理業務。 

十、 擔保條件 

依各承貸銀行之核貸作業規定辦理，必要時得依「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

金對政策性貸款信用保證要點」規定，移請該基金信用保證。 

十一、 申貸程序 

(一) 本貸款作業準則由承貸銀行訂定之。 

(二) 承貸銀行依據申請人貸款計畫，審查其計畫可行性及償還能力等據

以核貸。 

十二、 使用監督 

(一) 本貸款由承貸銀行負責監督動用，並輔導廠商編擬投資計畫及建立

完整會計制度。 

(二) 臺商資格有爭議時，由承貸銀行洽經理銀行協助認定，經理銀行無

法認定時，由經理銀行洽請經濟部認定。 

(三)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及各承貸銀行

得派員前往借款人處調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借款人不得拒絕。 

(四) 借款人應保持確實完整之會計紀錄及憑證，如有移用貸款情事，承

貸銀行應將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對該案已支付之手續費全

部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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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專案貸款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17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76次管理會訂定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3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93次管理會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25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97次管理會修正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日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第 106次管理會修正 

一、 目的 

為促進根留臺灣企業投資動能，加速企業升級轉型，訂定本要點。 

二、 資金額度與來源 

(一) 貸款總額度新臺幣 2,500億元，由本基金支付委辦手續費，委由承

貸銀行出資辦理，貸款風險由承貸銀行承擔。 

(二) 委辦手續費支付方式如下： 

1. 新臺幣 800億元額度內： 

每家廠商累計貸款額度前 20 億元，依實際貸放平均餘額以年息

0.5%支付；額度逾 20 億元至 100 億元部分，依實際貸放平均餘

額以年息 0.3%支付；額度逾 100億元部分，依實際貸放平均餘額

以年息 0.1%支付；惟支付期間最長不超過 5年。 

2. 超過新臺幣 800億元額度： 

每家廠商累計貸款額度前 20 億元，依實際貸放平均餘額以年息

0.5%支付；額度逾 20 億元至 100 億元部分，依實際貸放平均餘

額以年息 0.3%支付；額度逾 100億元部分，依實際貸放平均餘額

以年息 0.1%支付；惟支付期間最長不超過 3年。 

三、 受理申請期間 

(一) 貸款對象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向投資臺灣事務所提出

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申請者，應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

前向承貸銀行提出貸款申請。 

(二) 貸款對象於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向投資臺

灣事務所提出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申請者，應於 114

年 12月 31日前向承貸銀行提出貸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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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貸金額累計達貸款總額度時，承貸銀行應停止受理貸款申請。 

四、 貸款資格 

符合「根留臺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適用對象。 

五、 貸款範圍 

(一) 興建廠房及相關設施。 

(二) 購置機器設備。 

(三) 中期營運週轉金。 

六、 貸款額度 

每一計畫貸款額度視申請人財務狀況核定，最高不得超過該計畫投資

成本 80%。 

中期營運週轉金核貸額度比率由承貸銀行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

授信準則」相關規範及銀行徵授信原則審酌核貸。 

七、 貸款利率 

本貸款利率不超過郵政儲金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0.5個百分

點計息；如郵政儲金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調整時，應即隨同機動

調整。 

八、 貸款期限 

貸款期限最長不得超過 10年（含寬限期），寬限期最長 3年。 

前項期限規定，得由承貸銀行視申貸企業實際需要予以展延，惟貸款

期限展延後不增加本基金應支付之委辦手續費總額。 

九、 辦理單位 

本貸款由本國公、民營銀行辦理貸放事宜，並遴選經理銀行辦理融資

管理業務。 

十、 擔保條件 

依各承貸銀行之核貸作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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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申貸程序 

(一) 本貸款作業準則由承貸銀行訂定之。 

(二) 承貸銀行依據申請人貸款計畫，審查其計畫可行性及償還能力等

據以核貸。 

十二、 使用監督 

(一) 本貸款由承貸銀行負責監督動用，並輔導廠商編擬投資計畫及建

立完整會計制度。 

(二) 廠商資格有爭議時，由承貸銀行洽經理銀行協助認定，經理銀行

無法認定時，由經理銀行洽請經濟部認定。 

(三)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及各承貸銀行得派員前往借款人處調

查有關貸款運用情形，借款人不得拒絕。 

(四) 借款人應保持確實完整之會計紀錄及憑證，如有移用貸款情事，

承貸銀行應將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對該案已支付之手續費

全部歸還。 


